授权委托书
一、现委托 北京美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代我司向业主谭雪梅收取自2019年11月至2021年3月供暖及制冷费合计34776.9元（大写：叁万肆仟柒佰柒拾陆元玖角元）。
二、委托期限自授权委托书签字之日起至上述委托事项办理完毕为止。

三、未经委托人同意，受委托人不得转委托。 

委托人：北京三汇冷暖设备有限公司

2021年3月30日
